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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速递

1.《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严禁有害 APP 进入中小学校园的通知》

教育部于 2018年 12 月 25日发布了《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严禁有害 APP进入

中小学校园的通知》，进一步明确要为中小学生营造身心健康的学习环境。该通

知于发布当日生效。

2.《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

《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是教育部于 2018 年

11 月 8 日发布的文件。该文件是为进一步规范高校教师履职履责行为，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弘扬新时代高校教师道德风尚，努力建设有理想信念、有道德

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高校教师队伍而针对教师违反《高等学校教师

职业道德规范》《教育部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和《新时

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等规定，发生师德失范行为的处理提出的指导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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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法速递

1.《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根据 2018年 12月 29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等五

部法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该法在学生、学校、教师、教育教学、经费保障、

法律责任等方面均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对应当接收义务教育的学生提供了法律保

障。

2.《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

2019年 2 月 2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第 12次委主任会审议通过，并于 2019

年 4月 1 日起实施。该管理规定针对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从管理体制、学

校职责、食堂管理、食品安全事故调查与应急处置、责任追究等方面进行了约束。

3. 《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

《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由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

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于 2018年 2 月 5 日联合制定

并发布，自 2018年 3 月 1 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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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度剖析

一、校园安全法律责任概述

学校安全法律责任的明晰既有利于为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打造良

好法治环境，又有利于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家庭以及全社会的安全稳定。我国目

前尚没有专门规制校园安全的法律，但很多法律法规都对校园安全问题从不同角

度加以规定。本文将从校园安全刑事、行政、民事责任的分类三个方面厘清校园

安全法律责任，重点剖析校园安全事故中学校承担民事责任的认定。

二、校园安全法律责任的构成

确认学校安全法律责任的依据必须是规范性法律文件。我国目前并没有针对

学校这一特殊主体进行专门规定其法律责任的法律法规，主要参照《未成年人保

护法》《侵权责任法》《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等规范性法律文件。虽然我国目

前关于学校安全法律责任的规定，缺乏系统性，但是，由于法律责任将会产生对

于责任主体不利的法律后果，将不利的法律后果随意强加于社会成员显然不符合

法治精神，尤其对于承担教育职责的学校这种公益性社会组织，更不能在法律之

外扩大其法律责任。所以，确认学校安全法律责任必须有规范性法律文件作为其

依据，不能随意扩大学校安全法律责任的范围。

（一）刑事责任

在学校安全事故中，因学校负责人、教职员工不依法履行职责，侵犯学生合

法权益，给学生造成严重人身损害，并因此而构成犯罪的，应当由司法机关依据

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从我国《刑法》及其司法解释的有关

规定来看，学校安全事故涉及的比较常见的刑事犯罪行为有：虐待被看护人罪、

体罚学生而构成的故意伤害罪、过失致人重伤罪和过失致人死亡罪，因教师侮辱

学生人格尊严而构成的侮辱罪，因教师实施性侵害行为而构成的强奸罪和猥亵儿

童罪，因学校管理者不作为或不依法履行管理职责而构成的玩忽职守罪，因学校

教学设施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而构成的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因学校发生食物

中毒事故而构成的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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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事责任

按照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当校园伤害事故给当事人造成经济和精神上的损

害时，有关责任人应当对受害人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家长因误工减少

的收入予以赔偿。因学校教师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中的故意或重大过失

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学校予以赔偿后，可以向有关责任人员追偿。

民事侵权法律责任是校园伤害案件的主要责任方式， 2002年出台的《学生

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 9 条明确规定了学校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十二种情形；

2003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 7条规定：对未成年人依法负有教育、管理、保护义务的学校、幼儿园

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义务致使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或

者未成年人致他人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赔偿责任。第三人侵

权致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有

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2009 年制定通过的《侵权责任法》从

第 38条至第 40 条，针对无民事行为能力学生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学生两种不同

的受害人，实行不同的过错责任原则。

（三）行政责任

根据《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发生学生伤害事故，学校负有

责任且情节严重的，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根据有关规定，对学校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分别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其责任形式主要有警告、记过、

降职、撤职、开除等。如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如果学校

普通工作人员（如教职员工）被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应当给予开

除处分；对于行政机关任命的学校工作人员（如校长）被依法判处刑罚的，无论

其被判处的是管制、拘役还是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一律给予开除处分。

三、学校对发生在校园的学生伤害事故承担法律责任的认定

正确界定学校与未成年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对妥善处理校园学生伤害事故

赔偿纠纷，依法维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学校与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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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不是一般民法意义上的监护关系，而是基于教育法律规范

形成的，以教育、管理和保护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法律关系。因此，并非所有发生

在校园里的学生安全事故都要由学校来承担赔偿责任。《侵权责任法》对学校在

学生伤害事故中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作出如下规定：

（一）无民事行为能力学生伤害事故—过错推定原则

《侵权责任法》第 38条规定，“无民事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

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

责任，但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责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

校园内发生伤害事故，首先推定学校具有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学校如果想

要免责，必须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否则，就应该承当赔偿责任。

学生伤害事故中的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故意是指学校或者教职工明知自己

的行为会导致学生伤害的后果，且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例如教师体罚学

生导致学生受伤。过失又分为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疏忽大意的过

失指学校或教职工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导致伤害的结果，但因为疏忽大意而

没有预见，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心理状态。例如教师在课堂进行实验时，不慎弄

伤坐在前排的学生。过于自行的过失是指学校或教职工已经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

发生伤害的后果，但过于自信而认为能够避免，以致发生伤害结果的心理状态。

如有人提醒校长学校楼道里的灯发生故障，应及时修理，但校长并未及时安排修

理。当晚学生晚自习后由于楼道过暗，发生踩踏事故，造成学生伤亡。

对于学校没有过错的学生伤害事故，应当由对引发学生伤害负有过错的当事

人承担责任或由监护人自行承担责任。

（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学生伤害事故—过错原则

《侵权责任法》第 39 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

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

的，应当承担责任。”根据该条的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学生伤害事故的归责

原则为过错责任，受伤害的学生和监护人必须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证明学校具有过

错，否则不能要求学校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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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外第三人造成的伤害事故—过错原则（补充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 40 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

教育机构以外的人员人身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其

他教育机构未尽到管理职责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根据该条的规定，针对学

校的法律责任的归责原则依然为过错责任，即如果学校在第三人造成的学生伤害

事故当中具有过错，应根据自己过错的大小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即在该造

成伤害第三人无力全部赔偿或者无法找到该第三人的情况下，如果学校在事故当

中没有尽到自己的管理职责，就要由学校根据自己的过错大小继续对受伤害的学

生进行赔偿。学校是否尽到管理职责，要根据伤害事故发生时具体情况判断。例

如学校门卫管理制度欠缺或者门卫管理不善，导致校外人员随意进入学校打伤学

生，学校就应根据过错责任原则承担补充赔偿的责任。

（四）学校承担过错推定责任的情形

《侵权责任法》规定了一些特殊的情形要适用过错推定责任，主要有：学校

饲养的动物伤人；学校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坠落伤人；学校的堆放物伤人；

学校的树木折断伤人；学校挖坑、下井伤人等情形。在以上这些情况中，即使是

限制行为能力学生，学校也必须拿出提供证据证明已尽到应尽义务，否则就要承

担赔偿责任。

（五）学校承担无过错责任的特殊情形

《侵权责任法》第 7条规定：“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不论行为人有无

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因此，学校只有在法律规

定的特殊情况下,才会承担无过错责任。此时只要学生的损害是由于学校的行为

所致，不论学校有无过错都要承担民事责任。除非学校在证明自己无过错的同时，

能够证明学生伤害是由于受害学生的故意、第三人故意、不可抗力所致，则学校

不承担民事责任。无过错责任在学生伤害事故中的适用范围极其有限，根据《侵

权责任法》等法律的规定，仅在以下法律规定的情形下才可以适用：学校进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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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作业所致的学生伤害事故，如学校进行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等高

危作业导致的学生伤害；因学校原因产生的环境污染所导致的学生伤害事故，例

如学校化学实验室排放的实验废液污染环境导致学生中毒等。

综上所述，学校对学生伤害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的情况下，学校一般才承担

赔偿责任，只要学校依法履行了对未成年学生的教育、管理和保护职责，大部分

情况下即使学生在校期间发生了人身伤害事故，学校也无须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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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典型案例

案例一：虐待被监护人罪

基本案情:

被告人王璐、孙艳华案发前就职于原四平市铁西区“红黄蓝”幼儿园，二被

告人均系四平市铁西区“红黄蓝”幼儿园红三班教师。自 2015年 11月起至案发，

王璐、孙艳华二人在四平市铁西区红黄蓝幼儿园红三班教室内、卫生间等地点，

多次恐吓班内幼儿，并使用针状物等尖锐工具将肖某 2等多名幼儿的头部、面部、

四肢、臀部、背部等处扎伤。经鉴定，幼儿体表皮肤损伤存在，其损伤特点符合

具有尖端的客体扎、刺所致。

诉讼过程：

本案于 2016年 10月 24日由吉林省四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2016）

吉 0302刑初 153 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王璐、孙艳华不服，提起上

诉。经吉林省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最终于 2016年 12 月 23日作出了维持原判决

的裁定，认定二被告犯。

评析意见：

本案系虐待被监护人罪的典型案例。近年来因上述案件的多发，导致幼儿园

儿童的身心健康问题备受关注，尤其是幼儿园教师针对其看护的儿童的虐待对社

会影响尤为恶劣。上述案件的判决对实施虐待的人员作出了相应的处罚，起到了

一定的警示作用。同时，除了上述刑事责任外，教育机构还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

赔偿责任，赔偿责任范围包括入园费、误工费、心理辅导费、精神损害赔偿等。

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检察院对办案发现的 A公司仓库和人员管理制度漏洞提出了

检察建议，A 公司收到检察建议后十分重视，目前已按建议制定了新的仓库出入

库管理制度，财务部、采购部运作制度，定期检查和月报制度，并且定期邀请法

律人士给公司管理人员上课，警钟长鸣，杜绝相关案件的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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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校园欺凌-民事赔偿

基本案情：

2017年 5 月 17 日中午，佘某某在大庆市第五十六中学寝室内午休时被同班

同学赵括连续打耳光多个，致使佘某某面部红肿，耳朵流血水。佘某某被殴打时，

大庆市第五十六中学值班老师在岗却未及时发现并阻止涉案伤害事故的发生。

2017年 5月 23日，佘某某在位于大庆市龙凤区的大庆市第五医院住院治疗，2017

年 6月 16 日出院。住院期间原告共花费医疗费用 1347.5元，住院期间余某某的

监护人佘顺福为照顾佘某某，在佘某某住院期间产生交通费用 1150.4元。2017

年 7月 11 日，原告佘某某的监护人佘顺福在大庆市五十六中学处借款一万元，

用于佘某某的医疗费用。

诉讼过程：

本案原告佘某某于 2017年 7 月 20 日向大庆市大同区人民法院立案后，法院

于当日予以受理，并以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为案由依法适用简易程序，

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于 2017年 10 月 16日作出民事判决，由二被告分别按份

承担赔偿责任。

评析意见：

本案为校园欺凌案件的典型案例。校园欺凌案件在达不到刑事责任时，至少

还有民事赔偿来保证受害学生因此受到的经济方面的损失。但是，受害学生往往

因收到恐吓、惊吓而不能第一时间告知家长、老师、同学寻求救济，导致诸多校

园欺凌案件不能够及时得到遏止。2016年 4 月，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印发《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在全国开展了为期九个月的专项治

理。同年 12月，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印发《中小学（幼儿园）安全工

作专项督导暂行办法》，将学生欺凌和暴力行为预防与应对纳入安全专项督导工

作。

从赔偿的角度来讲，校园欺凌案件的赔偿责任范围包括医疗费、护理费、交

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而赔偿责任的承担，要看学校是否尽到教育、管理和

保护的义务，未完全、充分地履行此项义务，对伤害事故发生的发生具有过错，

应当对伤害事故负与其过错相应适应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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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强奸、强制猥亵儿童罪

基本案情：

2011年夏天至 2012年 10 月，齐某在担任班主任期间，利用午休、晚自习

及宿舍查寝等机会，在学校办公室、教室、洗澡堂、男生宿舍等处多次对被害女

童 A（10 岁）、B（10 岁）实施奸淫、猥亵，并以带 A女童外出看病为由，将其

带回家中强奸。齐某还在女生集体宿舍等地多次猥亵被害女童 C（11 岁）、D（11

岁）、E（10岁），猥亵被害女童 F（11岁）、G（11 岁）各一次。处理意见:

昆山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A 公司等 7家公司及许某等 7 人实施了刑法

第二百零五条之一规定的虚开发票行为，具有自首、坦白等法定从轻或减轻处罚

情节，没有在虚开发票过程中偷逃税款，案发后均积极上缴违法所得、缴纳罚款，

在犯罪中处于从属地位，系陈某利用项目发包、资金结算形成的优势地位要求其

实施共同犯罪，具有被动性。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昆山

市人民检察院于 2018 年 12月 19日对 A公司等 7家公司及许某等 7人作出不起

诉决定。同时，对陈某及其经营的 3家公司以虚开发票罪依法提起公诉。

诉讼过程:

2013年 4 月 14 日，某市人民检察院以齐某犯强奸罪、猥亵儿童罪对其提起

公诉。5 月 9 日，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本案。9 月 23 日，该市

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认定齐某犯强奸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

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未上诉，判决生效后，报某省高级人民法院复

核。

2013年 12 月 24日，某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原判认定部分事实不清为由，裁

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2014年 11 月 13日，某市中级人民法院经重新审理，作出判决，认定齐某

犯强奸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四

年六个月；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齐某不服提出上诉。

2016年 1 月 20 日，某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终审判决，认定齐某犯

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

四年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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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省人民检察院认为该案终审判决确有错误，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最

高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该案适用法律错误，量刑不当，应予纠正。2017年 3

月 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2017年 12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本案，最高人民检察

院指派检察员出席法庭，辩护人出庭为原审被告人进行辩护。

2018年 7 月 27 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定原审被告人齐某犯强

奸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评析意见：

本案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案例。本案中，有一个明显的从重情节，即“在

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公共场所系供社会上多数人从事工作、学习、文化、

娱乐、体育、社交、参观、旅游和满足部分生活需求的一切公用建筑物、场所及

其设施的总称，具备由多数人进出、使用的特征。基于对未成年人保护的需要，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

人犯罪的意见》第 23条明确将“校园”这种除师生外，其他人不能随便进出的

场所认定为公共场所。司法实践中也已将教室这种相对封闭的场所认定为公共场

所。本案中女生宿舍是 20多人的集体宿舍，和教室一样属于校园的重要组成部

分，具有相对涉众性、公开性，应当是公共场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第 23条规定，

在公共场所对未成年人实施猥亵犯罪，“只要有其他多人在场，不论在场人员是

否实际看到”，均可认定为当众猥亵。本案中齐某在熄灯后进入女生集体宿舍，

当时就寝人数较多，床铺之间没有遮挡，其猥亵行为易被同寝他人所感知，符合

上述规定“当众”的要求，应当予以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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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四：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

基本案情：

2002年 6 月 2 日，高知先接管郑州市中原区大岗刘乡石羊寺村月亮船幼儿

园任园长，负责全面工作；乔永杰是该幼儿园雇用的司机。高知先明知该园用于

接送幼儿的豫 A55345号松花江牌面包车车况差，油路不畅，急需检修，仍要求

乔永杰驾驶该车接送幼儿。6月 14 日 19时许，乔永杰驾驶该车送第一批幼儿回

家途中，车辆出现故障，打不着火，无法将车上儿童送回家，遂打电话将此事通

知给高知先。高知先与孟辉军骑摩托车赶到现场后，见车辆仍未修好，由于时间

较晚，高知先就到附近租了一辆车，将留置在故障车内的儿童全部送走，要求乔

永杰和孟辉军继续修车，修好后送园内其他幼儿。乔永杰和孟辉军对豫 A55345

号车进行简单维修后，又开车回到幼儿园接上第二批幼儿送回家。途中因油路不

畅，乔永杰让孟辉军用手扶着一塑料油壶，采取用油壶直接向该车汽化器供油的

违规操作方法继续行驶。豫 A55345 号车行至中原区须水镇宋庄五队时，由于汽

化器回火，引起汽车着火，将车上的王奥迪、杨姗姗、赵龚杰等三名儿童当场烧

死，孟辉军严重烧伤后经医治无效死亡，王杰、谷世兴等两名儿童被烧成重伤，

面包车被烧毁。

案发后，乔永杰逃离现场，后被群众扭送给赶到现场的公安人员；高知先当

晚逃往西安，后于 2002年 6 月 17 日到公安机关投案。

诉讼过程：

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于 2002年 11 月 5 日作出判决：被告人高知先犯交通

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被告人乔永杰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一审宣判后，高知先不服判决，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郑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于 2003年 3 月 26 日作出如下终审判决：维持一审刑事判决中对原审

被告人乔永杰的定罪及量刑部分；撤销一审刑事判决中对上诉人高知先的定罪及

量刑部分；上诉人高知先犯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评析意见：

本案为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幼儿教育单位的负责人明知本单位接送幼儿

的专用车辆有安全隐患,不符合行车要求,而不采取必要的检修措施,仍让他人使

用该车接送幼儿,以至在车辆发生故障后,驾驶人员违规操作引起车辆失火,使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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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送的幼儿多人伤亡,该负责人的行为构成刑法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的教育设施

重大安全事故罪。

另，本罪的犯罪主体是该幼儿园的园长、分管副园长及其他对教育教学设施

负有安全维护责任的人员，以及学校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有关房管部门等对学

校校舍安全负有监管责任的主体。本罪的客观表现有二：一是明知学校的校舍和

教学设施设备存在安全隐患（如发现校舍有裂缝或楼道灯光不亮等）；二是没有

采取有效措施以消除安全隐患（如及时拆除、围挡、维修危险设施设备）或者及

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另外，构成本罪还要求发生了重大伤亡事故，即造成死

亡 1 人以上、重伤 3 人以上或者轻伤 10 人以上的损害后果。

案例五：单位受贿罪

基本案情：

刘某系 A地某职校校长，兼任 A 地职教中心主任。2018年 5 月，A 地监察

委得到消息刘某涉嫌行贿及单位受贿等罪名，因此要求刘某接受调查谈话，三天

后刘某被留置。

经过监察机关的调查，刘某在 2013年到 2017年间，以 A 地职教中心主任

作出决定为 B技工学校介绍学生并非法收取了“合作费”70余万元；2013年到

2017年间，刘某以 A 地职校校长名义组织学生分别参加 C 公司与 D公司组织的

“顶岗实习”与“社会实践”活动，C 公司与 D公司分别支付了 A 职校人民币共

计 230万元的“提成费”，即以上公司通过将 A 职校组织来的学生推荐给各个工

厂或公司工作，以最后学生完成工作任务的人数，按照每人 500元的标准向 A

职校支付“提成费”。C、D公司通过向各个工厂或公司推荐学生打工，可以从学

生的薪酬中抽取一定比例的费用作为“人力资源服务费”，由用工企业直接向 C、

D公司支付。

B技工学校与 C、D 公司向 A 职校支付的 70万“生源介绍费”与 230万元“提

成费”，经过监察机关的调查确认，除用于了 A职校举办各项活动的开支与经费

外，其余全部用于 A 职校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如学校直饮水系统、录音录播教

室、学校绿化、校园 APP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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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过程：

2019年 3 月，A 地检察院向法院以 A 地职教中心、职校涉嫌单位受贿罪向

法院提起起诉，同时要求追究时任 A 地职教中心主任、职校校长的刘某刑事责任。

A地职教中心作为国家设立的事业单位，在教育厅多次发文要求在招生活动

中不得收取任何“生源组织费”的情况，在为 B 技工学校推荐学生的过程中，多

次非法收取 B技工学校所支付的“合作费”人民币共计 70万元，情节严重，依

法应根据刑法 387条追究其单位受贿罪。

A地职校作为国家设立的事业单位，在教育部有明确规定不得在“顶岗实习”

活动中将学生通过中介组织介绍给用工企业实习的条件下，仍然不顾法律规定组

织学生参与由中介组织进行的实习活动并从中获取利益，情节严重依法应根据刑

法 387条的规定追究其单位受贿罪。

评析意见：

关于 A地职教中心是否构成单位受贿罪的意见。

首先，检察院起诉 A地职教中心收取了 B 技工学校“合作款”70万的指控

与事实不符。虽然 A职教中心与 A 职校同属刘某管理的下属事业单位，但是在

法律性质上两者属于相互独立的法律主体，B 技工学校支付的“合作款”均用于

了 A职校的开支与建设，属于 A 职校支配。根据 2001 年《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

罪案件工作座谈会议纪要》的规定，单位犯罪是指以单位名义犯罪，违法所得归

单位所有的行为。在违法所得并未归 A 职教中心所有的情形下，公诉机关指控 A

职教中心犯单位受贿罪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

其次，即使 A职校收取了该笔“合作款”也不应作为单位受贿罪进行处罚。

理由有二：第一、公诉机关根据省教育厅下发的文件认定 A 职校（职教中心）构

成犯罪不符合刑法的归责原则，根据立法法的规定，犯罪与刑法应由全国人大通

过的法律进行规定。第二、A 职校即使在没有收费许可证的前提下收取相应“合

作款”，根据国务院《违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行政

处分暂行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即使 A 职校未取得收费许可证的情况下，也应对

其直接责任人员进行行政处罚而非直接适用刑事处罚。综上，即使是 A 职校收取

了相应“合作款”也不构成单位受贿罪。

关于 A职校是否构成单位受贿罪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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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职校收取的相应提成款由两个部分构成，一个部分为由学生参与“顶岗实

习”活动所产生，另一个由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所产生。

关于 A职校收取社会实践相关提成款的行为是否构成单位受贿罪的意见。

首先，在监察机关调查过程中，当地教育厅向监察机关明确发文表示“目前

国家和省没有对职校学生实践方面的规范性文件”，也就是说，A职校组织学生

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并收取费用的行为并不违反任何法律法规、行政规章的规定，

公诉机关不应以此追究 A职校刑事责任。

其次，根据全国人大通过的《职业教育法》第十条的规定，职业学校通过社

会服务获得的收入应当用于发展职业教育。在 A 职校所获得的相应收入全部都用

于职校建设的前提下，A 职校收取的社会实践“提成款”不属于违法所得，不具

有违法性。

因此，公诉机关指控 A 职校收取社会实践“提成款“构成单位犯罪于法无据。

关于 A职校收取“顶岗实习“相应提成款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意见。

第一、A职校通过与 C、D企业合作开展顶岗实习活动从而收取相应的提成

款，这些提成款全部都用于了职校的建设。根据《职业教育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A 职校通过社会服务获取相应报酬并投入职校发展的行为本身不具有违

法性。

第二、公诉机关根据教育部等六部委所颁布的《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

相关内容指控 A职校通过中介机构组织顶岗实习不符合规定。首先，部门规章不

应成为刑法定罪的法律依据；其次，即使根据以上部门规章第二十六条的规定，

对于违反该规定的学校，也应首先由相关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对于拒不改正的学

校，才可对其管理人员给与相关处分。然而在本案中，没有任何主管部门对 A

职校发出过责令改正的通知或处罚，公诉机关直接对 A 职校适用刑法进行打击程

序违法。

因此，公诉机关指控 A 职校收取“顶岗实习“相应提成款的行为不构成单位

受贿罪。

同时，因为 A 职校收取“社会实践”活动与“顶岗实习”提成费的法律性质

完全不同，公诉机关在未实际厘清这两种费用各自数额为多少的情况下，将其一

并作为非法财物进行认定，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依法也不应认定为犯罪。


